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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最高审计机关是根据1991年第129/91号法令成立的政府审计总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General 

for State Audit）。阿曼《国家审计法》于1991年颁布。2000年7月，阿曼颁布修订后的《国家审计法》，

决定将政府审计总秘书处建成由部长级主席领导的独立机构。该法分为定义、政府审计机关及其目标、政府审

计机关内部结构、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对象、职责、年度报告、财经违法行为、财经法律法规等，共8节27

条。该法的以下内容，可供我们在修改审计法时加以参考。 

一、   明确规定审计目标 

该法明确最高审计机关的目标如下：一是维护国家公共资金安全，同时，对这些资金，基于手工和信息技术的

内部控制制度、程序，以及它们是否符合法律、财务规章和人事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况提供合理保证；二是依据

法律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违规情况；三是关注目前正在实施的财经、人事法律、规章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并

提出纠正建议；四是依据法律评价被审计单位的效益，确保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二、独特的员工职别与行为制度 

该法除规定设立最高审计机关主席、副主席以外，还对员工职别做出了规定，将机关专业技术人员称为成员

(member)，机关行政管理人员称为雇员(employee)，成员、雇员实行不同的级别、薪酬和级别薪酬增加制

度。 

该法规定，副主席、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事以下活动是非法的：一是在公共权力机关、事业组织或

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任主席或成员；二是将其在审计机关的职责，与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职责相冲突部门的

职责混同起来；三是从事商业或职业活动；四是从被审计单位接受现金或非现金礼品、报酬。副主席、技术人

员或行政管理人员任命后，每5年和离任时，都要声明其可移动和不可移动资产的详细情况和来源，包括自己

名下或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财产。这些声明应予保密，任何人未经主席的同意不能获得。 

三、明确了审计机关的具体职责范围 

该法规定，最高审计机关实施以下三项审计：一是包括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财务与合法性审计；二是效益审计和

计划实施情况的复核；三是与财务违法有关决定的复核。 

在承担职责过程中，最高审计机关应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审计收入和支出、收付款记录相关的账目，并核实这

些财务处理是否符合当前的财务法规，包括复核调整账目，核实所有项目都有适当的文件支持；二是检查人事

相关决定，目的是保证符合预算、法律、规章和财务制度；三是检查仓库、车间、工厂和农场的活动，以及其

他类似活动；四是复核贷款、预付款、投资和信用透支；五是在财政年度末，审计所有被审计单位的决算账

目，以及国家年度账目，在账目呈送财政事务理事会前，向财政部提交必要的纠正意见和建议，最终将这些意

见和建议提交国王苏丹；六是跟踪发展项目的实施，评价行政管理和经济实体使用预算资金的效益，确保支出

的发生在时间跨度以内，其方式依照发展项目的规定，另外，最高审计机关也应跟踪和评价这些实体的结果，

保证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四、审计活动应以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
为参考 

根据该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审计范围内的公共权力机关与事业组织、其他公共实体，养老金、私人单位与事业

组织，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审计活动除以被审计单位相关财务规章为参考以外，应参考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

会计原则。 

五、审计工作可取得外部人员支持，也可委托外
部审计 

该法规定，最高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时，可以取得其他单位或事务所的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支持，如必要，可以根

据有关规定支付费用。 

对于公共权力机关与事业组织、其他公共实体的审计，以及由政府或其他由最高审计机关审计的任何单位所担

保，或给予经济援助的国内养老金、私人单位与事业组织的审计，最高审计机关可以委托给外部审计师审计，

并决定其审计范围。被审计单位承担审计费用。审计师将审计报告送交相关单位前，应提交最高审计机关征求

意见。 

六、明确规定年度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 

该法规定最高审计机关应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根据本法所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及针对这

些行为的意见和惩处措施；二是最高审计机关对政府年度账目、各部及其他政府实体年度账目的调查意见；三

是最高审计机关对公共权力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司财务报告的调查意见；四是对被审计单位效益和发展项目的

实施情况的总体评价；五是对现行的财务法律、规章、记录、制度等的充足情况，财务人员适任情况的调查意

见；六是财政年度末审计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事项。 

七、明确规定财务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 

该法规定以下情况视为财务违法行为：一是不符合本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法律、规则、规章条款的行为；二是不

允许依法并有权的最高审计机关成员复核底稿、文件、记录和其他文书，或者是向他们提供错误的信息资料；

三是蓄意、因疏忽导致资金违法支出、财务权利的丧失、对本法所指的实体造成损害、直接导致或诱致发展项

目实施延迟中的任一行为；四是在政府机构或者半国营机构工作的官员利用职权的自利行为，或者是目的在于

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而施加影响的行为；五是没有有效正当的理由，对最高审计机关的调查或信函不做出反

应或推迟反应，延迟或推迟的答复视同没有做出反应。同时，该法有关条款还规定了对财务违法行为的处理处

罚程序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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